
中 国农业 国际交流协会

关于发布 zOzs年度第四批团体标准
立项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 :

经研究,根据 《中国农业国际交流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

的规定,按照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,经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意

见及专家评审,中 国农业国际交流协会正式批准立项⒛25年度

第四批团体标准 (见附件 )。

请各起草单位严格按照有关规J定和要求组织开展团体标准

制定工作,严把标准质量关,增强标准的适用性和有效性,按时

完成标准编制工作。

联 系 人:徐敬铭

联系电话:010-52028280

由阝    锦事: nygjbwh@163。 com

联系地址:北京市丰台科技园区汉威国际三区5号楼西塔Ⅱ层

附  件:⒛25年度第四批团体标准立项汇总表






